
独立董事关于投资建设内蒙古乌达莱新能源有限公司 

475 兆瓦风电项目的意见 

 

独立董事审阅了关于投资建设内蒙古乌达莱新能源有限公司 475

兆瓦风电项目的相关议案,并发表独立意见，认为该投资行为符合公

司发展清洁新能源的战略要求，有利于公司增加清洁能源发电装机比

重、提高清洁能源发电市场竞争力。 

 

公司独立董事: 

    宋建中、颉茂华、赵可夫、陆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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